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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业务科室起草规范性文件

起草科室形成规范性文件草案

将草案及有关材料送法规和规划财务科

进行合法性审查

将规范性文件提交局办公会审议

局办公室进行文件登记、编号，经局

主要领导审签后发布

起草单位科室应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发布后的30日内提交相应

材料报法规和规划财务科，于河南省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备案，

同时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开发布并予以解读。

涉及其他部门的征求其他部门意见。 按规定需

要征求社会公众意见、组织听证、论证、评估

和公平竞争审查的，履行相关程序。

法规和规划财务科

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

法规和规

划财务科

提出修改

建议，修

改完善

修改完善


	信阳市医疗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流程图

